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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38.00 元 / 股（含）。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8.00 元 / 股测算，预
计可回购股数约 263.15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回
购价格上限 38.00 元 / 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 131.57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

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未

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
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4） 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而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现将具体回购方案公告如下：

一、 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 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

者信心，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及优秀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结合公司经
营情况、发展战略及财务状况等方面考虑，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期实
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指引》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 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 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 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 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社会公众股份。
公司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38.00 元 / 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不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实际回
购价格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四)�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2.� 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8.00 元 / 股（含）。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8.00 元 / 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

263.15 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38.00 元 / 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 131.57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五)�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六)�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如

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

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之日起提前届满。
2.�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七)�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 按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38.00 元 / 股（含）进行

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 263.15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33%。 预计回购股份后公司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 比例（%） 股份数量（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6,615,474 33.33% 266,615,474 33.3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33,384,526 66.67% 530,753,026 66.34%
无限售条件股份-回购股份 0 0 2,631,500 0.33%
三、总股本 800,000,000 100.00% 800,000,000 100.00%

2.� 按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38.00 元 / 股（含）进行测
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 131.57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6%。 预计回购股份后公司股
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 比例（%） 股份数量（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6,615,474 33.33% 266,615,474 33.3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33,384,526 66.67% 532,068,826 66.51%
无限售条件股份-回购股份 0 0 1,315,700 0.16%
三、总股本 800,000,000 100.00% 800,000,00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八)�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
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
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859,223.6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33,770.71 万元，流动资产 556,999.48 万元，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020.29

万元， 公司资产负债率 14.53%。 若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使用完
毕，按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是 1.16%、1.36%、1.80%，占比均较小。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本次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
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 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

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
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
的减持计划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董事会
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亦不存在单独或与他人联合进行
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无明确的减持计
划，若后续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

定股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度。 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适时推出后续计划，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
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
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十一）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

购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根据回购方案在回
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
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回购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项决策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公司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且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四、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 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 导致回购

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2.� 本次回购存在因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未

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
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4.� 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
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而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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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已
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9 人。 全体高管及监事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恭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

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8.00 元 / 股（含）。

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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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集团”或“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通
知。 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书面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
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三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郑戎女士主持，会议对通知所列议
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对集团民爆及运输业务板块进行重组整合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锂业、民爆、运输业务的分类独立运营，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快速发展和做大做

强，进一步优化资产和管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和运营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划转基准日
的账面净值将民爆业务涉及的九家子公司股权一并无偿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雅化集团雅安
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在民爆业务股权整合过程中，同步实施运输业务股权整合工作，将集团内
其他公司持有的运输业务类公司股权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至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运输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具体办理实施本次股权整合事项。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集团民爆及运输业务板块进行重组整合的公告》。
2、审议《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

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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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为三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对集团民爆及运输业务板块进行重组整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民爆业务和运输业务进行股权整合，有利于实现公司锂业、民爆、

运输业务的独立运营，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快速发展和做大做强，进一步优化资产和管理结构，
提升内部管理和运营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
次重组整合事项。

该议案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报告符合公司业务开展实际，对开展此项业务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也提出了防范风险的控制措施。 因此，监事会同意《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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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集团民爆及运输业务板块进行

重组整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整合事项概述
为促进锂业、民爆等板块业务按照各自业务规律独立运营、快速发展、做强做大，四川雅化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股份公司”或“公司”）拟对现有民爆、运输业务板
块进行重组整合。 2023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集团民爆及运输业务板块进行重组整合的议案》，同意按照划转基准日的账面净值将民爆
业务涉及的九家子公司股权一并无偿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雅化集团雅安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雅安公司”）名下（以下简称“本次划转”）。 在民爆业务股权整合过程中，拟同步实施运
输业务股权整合工作， 将集团内其他公司持有的运输业务类公司股权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转
让至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具体
办理实施本次股权整合事项。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整合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整合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股权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
公司名称：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欣
成立时间：2001-12-25
注册资本：115,256.252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0210900541J
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永兴大道南段 99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

物）；水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爆破作业；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
外）；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
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安全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工器材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有色
金属铸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报关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二）划入方
公司名称： 雅化集团雅安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牟科向
成立时间：2018-11-27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0MA65E3YDXP
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永兴大道南段 99 号
经营范围：工业炸药、民用爆破器材、表面活性剂、纸箱生产及销售；炸药现场混装服务；工

程爆破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其他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机电产品销售；机电设备安装；进出
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雅安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雅安公司 100%股权。
雅安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权划转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一
公司名称： 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川
成立时间：1998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17,71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47469161973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铜华村
经营范围：民用爆破器材的生产、销售。 电镀及金属表面加工处理，金属材料加工，技术服

务及咨询；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租赁及维修；钢材、建筑材料销售，环保设备制造、安装；
自有房屋租赁；装卸业务；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绵阳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绵阳公司 100%股权。
绵阳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3,545.97 120,600.84

总负债 39,893.81 41,194.54

净资产 83,652.16 79,406.30

营业收入 76,281.79 19,176.56

净利润 18,564.16 4,785.07

（二）标的公司二
公司名称： 雅化集团三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台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勇
成立时间：2002-11-27
注册资本：4,1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2205504114U
注册地址：四川省三台县刘营镇安宁场镇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工业炸药；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爆破工程设计、施工、

咨询服务；土石工程爆破（涉及行政许可其他项目凭证经营）；炸药现场混装服务；机器设备研
发及销售；应用软件开发及销售；从事与本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对外贸易（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的， 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关系：三台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三台公司 100%股权。
三台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761.26 8,699.72

总负债 1,549.64 1,619.20

净资产 8,211.62 7,080.52

营业收入 7,239.57 1,815.98

净利润 1,686.97 342.76

（三）标的公司三
公司名称：雅化集团旺苍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苍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仕军
成立时间：1995-04-17
注册资本：5,32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1205956284Y
注册地址：旺苍县东河镇石坝村
经营范围：乳化炸药（胶状）生产、销售（含现场混装服务）；爆破工程设计、施工；咨询服务；

非营业性危险货物运输（1 类 1 项、1 类 5 项、5 类 1 项）。 包装制品制造、销售；包装制品印刷
（仅限于内部印刷）；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品种）、建筑材料、
橡胶制品销售；从事与本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对外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旺苍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旺苍公司 100%股权。
旺苍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352.84 11,707.69

总负债 1,258.86 1,398.09

净资产 11,093.98 10,309.60

营业收入 9,490.83 1,548.17

净利润 1,363.44 196.02

（四）标的公司四
公司名称：四川雅化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斗
成立时间：2017-08-29
注册资本：13,12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4MA66W9PH0W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东华村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项目管理、企业管理服务；国内商务信息咨询；商务文化交流活

动；会务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工程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工程公司 100%股权。
工程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7,201.66 17,107.32

总负债 24.22 20.13

净资产 17,177.44 17,087.19

营业收入 21.92 1.86

净利润 1,856.11 909.74

（五）标的公司五
公司名称：雅化集团内蒙古柯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达公司”）
法定代表人：边忠东
成立时间：2008-01-04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56706535450
注册地址：包头市石拐区化工厂猫兔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粉状乳化炸药、多孔粒状铵油炸药、胶状乳化炸药的生产销售

（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现场混装服务；普通货运（凭许可证经营）进口本
企业所需原辅材料出口本企业经营产品（国家限制类的除外） 一般经营项目：无

股权关系：柯达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柯达公司 84.537%股权。
柯达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3,726.92 24,099.77

总负债 3,474.26 3,669.45

净资产 20,252.66 20,430.32

营业收入 14,705.98 2,320.24

净利润 2,012.18 197.10

（六）标的公司六
公司名称：四川凯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富贵
成立时间：2006-12-14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4795835262M
注册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牛滩镇横江村四社 1 号 5 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爆破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凯达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凯达公司 94.3822%股权。
凯达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6,212.79 47,355.48

总负债 2,668.43 3,101.93

净资产 43,544.36 44,253.55

营业收入 19,218.66 4,073.75

净利润 2,156.08 700.34

（七）标的公司七
公司名称：山西金恒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维东
成立时间：1995-05-18
注册资本：16,552.256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051271U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郊北合流村
经营范围：许可事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允许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事项：五金产品批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业机械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金恒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金恒公司 76.10215%股权。
金恒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2,407.52 41,966.24

总负债 35,491.78 34,811.32

净资产 6,915.74 7,154.92

营业收入 27,594.57 5,352.68

净利润 2,661.36 169.63

（八）标的公司八

公司名称：长春吉阳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川
成立时间：2004-07-15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5619110XT
注册地址：长春净月开发区玉潭镇丰产村东（生产场所地点：长春净月开发区玉潭镇丰产

村东）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
件加工；电机制造；纸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关系：吉阳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吉阳公司 75%股权。
吉阳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595.69 11,172.03

总负债 5,390.35 6,935.01

净资产 4,205.34 4,237.02

营业收入 9,095.35 2,277.68

净利润 709.55 18.56

（九）标的公司九
公司名称：雅化集团攀枝花恒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宁雄
成立时间：2007-12-13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6695774935
注册地址：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二村
经营范围：乳化炸药（胶状）生产；危险货物运输（1 类）（以上经营项目按许可证许可范围

及期限从事经营）； 从事与本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对外贸易（国家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的除
外）；爆破作业（按许可证许可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恒泰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恒泰公司 51%股权。
恒泰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281.59 5,610.11

总负债 1,740.42 1,894.72

净资产 3,541.17 3,715.39

营业收入 8,016.78 1,659.81

净利润 817.71 130.48

四、股权划转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雅安公司将持有上述标的公司股权，划转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划转标的公司名称

划转前股权结构 划转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绵阳公司 股份公司 100 雅安公司 100

2 三台公司 股份公司 100 雅安公司 100

3 旺苍公司 股份公司 100 雅安公司 100

4 工程公司 股份公司 100 雅安公司 100

5 凯达公司 股份公司 94.38 雅安公司 94.38

6 柯达公司 股份公司 84.54 雅安公司 84.54

7 金恒公司 股份公司 76.10 雅安公司 76.10

8 吉阳公司 股份公司 75 雅安公司 75

9 恒泰公司 股份公司 51 雅安公司 51

五、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一）划转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基准日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
（二）划转方式和价款
本次划转系无偿划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雅安公司之间按照账面净值划转股权，雅安公司

取得划转股权，列入资本公积，无需支付对价。
（三）划转的财务、税务处理及费用负担
1、划出方、划入方和标的公司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决议文件，以及相关协

议的约定，进行账务处理。
2、本次划转不涉及划出方或划入方的现金补差或交易。
3、划出方、划入方和标的公司均同意按照《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9〕59 号）、《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
109 号）、《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0
号）等的规定，本次划转拟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具体以税务部门的认定为准。

本次股权划转全部费用（包括手续费、税费等），由划出方、划入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由各自承担。

（四）双方的保证与承诺
1、划出方承诺其按本协议划转的股权是真实出资并合法拥有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

权或其他担保责任，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划出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否则，划出方
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2、本次划转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继续存续，其对外经营不受任何影响，其对外债权、债务及
或有负债仍然由标的公司自身依法享有和承担。

3、在本次划转前，本协议各方及标的公司应向相关金融机构履行必要的通知义务（若有）
并取得其无异议函，确保本次股份划转不违背各方划转前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五）划转涉及的员工安置
本次划转不涉及人员变更， 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变， 不会因本次划转产生职工安置分

流，各标的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本次划转不影响员工的利益。
（六）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１、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２、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３、由于一方或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
４、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七）争议的解决
１、与本协议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２、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标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六、本次股权整合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整合是为实现公司锂业、民爆、运输业务的分类独立运营，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快

速发展和做大做强，进一步优化资产和管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和运营效率。
本次股权整合是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根据股权整合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股权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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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2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集团二十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82 人，代表股份 219,371,086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股份总数的 19.033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2,562,466 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
公司回购股份 10,000,054 股）的 19.1999%。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2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 159,563,587 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的 13.8442%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2,562,466 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 10,000,054 股）的 13.9654%；参加
网络投票人数为 6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59,807,499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的
5.189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2,562,466 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
份 10,000,054 股）的 5.2345%，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以外的其
他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73 人（其中参加现
场投票的 12 人，参加网络投票的 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1,469,646 股，占公司股权登
记日股份总数 7.936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2,562,466 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
除公司回购股份 10,000,054 股）的 8.005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 2022 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340,0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00％；反对 972,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35％；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438,65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29％；反对 972,8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35％；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6％。

2、关于审议《监事会 2022 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339,9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00％；反对 972,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35％；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438,55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28％；反对 972,9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36％；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6％。

3、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340,0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00％；反对 972,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35％；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438,65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29％；反对 972,8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35％；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6％。

4、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339,9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00％；反对 972,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35％；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438,55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28％；反对 972,9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36％；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6％。

5、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834,8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56％；反对 536,25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933,3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37％；反对 536,25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6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3,631,0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84％；反对 410,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1,059,6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18％；反对 410,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8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欣、梁元强、翟雄鹰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838,5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73％；反对 532,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2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937,1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78％；反对 53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3 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841,5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86％；反对 529,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940,1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211％；反对 529,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8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623,9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94％；反对 688,95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1％；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722,5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32％；反对 688,95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32％；弃权 58,1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6％。

10、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849,6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23％；反对 521,4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0,948,2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300％；反对 521,4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关于继续为金恒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957,9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17％；反对 413,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1,056,5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84％；反对 413,1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7,907,8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7745％；反对 11,463,20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22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0,006,4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677％；反对 11,463,208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3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3、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7,907,8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7745％；反对 11,463,20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22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0,006,4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677％；反对 11,463,208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3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雅安锂业第三期锂盐生产线部分建设项
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8,948,7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75％；反对 422,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1,047,3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3％；反对 422,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唐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2 日


